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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荣伟金属制品制造有限公司整体搬迁项目固体废弃物
污染防治设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1年 7月 10日，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和《建设项目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要求，苏州市荣伟金属制品制造有限公司（建设单位）组

织相关单位代表及技术专家组成验收组（名单附后），对苏州市荣伟金属制品制造

有限公司整体搬迁项目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设施进行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验收组听取了项目建设情况、验收监测情况的汇报，查阅了环境影响报告表、

环评审批意见、验收监测报告等文件，现场核查了项目情况、各类污染治理设施建

设和运行情况，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

号）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验收的相关规定，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建设地点：吴江区震泽镇众安桥村

项目性质：迁建（补办）

建设规模及主要建设内容：年产机械铸件 1200吨、烤炉网片 600吨

项目员工 40人，年工作 300天，三班制，每班工作 8小时，年运行 7200小时。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建设单位的整体搬迁项目（铸件项目）在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

件的情况下，于 2018年 7月投入建设。苏州市吴江区环境保护局对该项目未批先

建进行了行政处罚（吴环罚决字 2018/271号）。

建设单位 2018年 9月委托苏州合巨环保技术有限公司编制完成《苏州市荣伟

金属制品制造有限公司整体搬迁项目（2018-320509-33-03-6131097）环境影响报告

表》，12月取得苏州市吴江区环境保护局审批意见（吴环建[2018]390号）。项目于

2018年 7月开工，同月开始调试。建设单位 2019年 4月委托江苏微谱检测技术有

限公司对该项目进行环保设施竣工验收监测，7月自行编制完成了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监测报告。2019年 7月 14日项目废水、废气和噪声污染防治设施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合格。

（三）投资情况

项目实际投资 1005万元，其中环保投资约 50万元，占总投资的 4.98％。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为苏州市荣伟金属制品制造有限公司整体搬迁项目固体废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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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防治设施。

二、工程变动情况

根据验收监测报告项目变动情况章节结论，对照《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

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本项目固废无重大变动。

三、环境设施建设情况

本项目生产产生的固废主要有废滤芯、炉渣、旧砂、废钢球、不合格品、废油

抹布、废布袋及生活垃圾。废布袋、废滤芯、旧砂、炉渣收集后委托苏州东通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收集处理；废钢球、不合格品收集后返回熔化工段使用；废油抹布混

入生活垃圾一起委托苏州市吴江区震泽镇环境卫生管理所清运处理。

四、验收结论

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中相关

规定和要求，验收组认为苏州市荣伟金属制品制造有限公司整体搬迁项目固体废弃

物污染防治设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合格。

五、要求及建议

1、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污染影响类（生环部公告[2018]9

号）》等要求，完善验收监测报告相关内容。

2、企业应完善环保管理制度及日常管理台账，定期维护环保设施，确保符合

环保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3、加强环境管理，落实风险防范措施，防止污染事故发生。

六、验收组成员

验收组成员名单见会议签到表。

苏州市荣伟金属制品制造有限公司

2021年 7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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